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智控” 或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 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1]4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春晖智控” ，股票代码为“300943”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 4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本次发行价格为9.79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
售。

最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34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7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2, 193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1.67%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67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33%。

根据《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 272.19694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612万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前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扣除设定限售期
的股票数量计算，但网下发行中设定的限售股票无需扣除）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581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1.6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479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48.33% 。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6067917%，有效申购倍数为6, 021.63269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2月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国金证券春晖智控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340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10%。

截至2021年1月27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
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国金证券春晖智控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3, 400, 000 33, 286, 000.00 12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 763, 26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4, 532, 383.9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 73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61, 716.07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 810, 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4, 779, 9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5, 810, 000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
为1, 585, 433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3%，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总量的5.18%，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6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6, 733股，包销金额为261, 716.07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08%，占扣除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09%。

2021年2月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8826809、021-68826138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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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今日通过查询银行账户信息及与银行
联系确认，获悉名下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户名 开户行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被冻结金额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重庆分行 一般户 14,472.96元 14,472.96元

2、冻结原因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上述银行账户冻结的正式法律文书，经与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确认，上述被冻结事项系法院对本公司实施的财产保全措施。 上述财产保全系因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文化”、“申请人”）起诉公司全资子公司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欢瑞影视”）的电视剧《封神之天启》(以下简称“本剧”)联合投资摄制合同纠纷案。2020年
11月 26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通知》，追加本公司为电视剧《封神之天启》联合投资摄制合
同纠纷案的共同被告。（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20年 8月 26日、2020年 12 月 1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
的进展公告》）

上述案件已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开庭，开庭当日，本公司代理律师当庭已提交本公司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的书面证据， 本公司与欢瑞影视为独立法人主体， 欢瑞影视的财产本身独立于本公司的财
产，不构成财务混同；本公司与欢瑞影视不存在混同情况，更不应该对欢瑞影视可能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2021年 1月 6日开庭期间，新文化代理律师当庭代表新文化要求审判长回避。 其理由为,新文化
申请对本公司进行财产保全， 但审判长因向保险公司释明承保风险导致新文化未能对本公司进行财

产保全。 针对上述理由，新文化代理律师当庭并未提交任何关于回避理由的证据。 新文化提出上述回
避申请后，合议庭决定暂停审理。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的传票，上述案件合议庭人员并未发生变化，且上述案件将
于 2021年 3月 15日再次开庭。

2021年 2月 4日，本公司知悉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新文化申请冻结本公司的上述银行账户。
二、后续的解决措施
1、公司及代理律师将与法院继续沟通主张公司的合法权利，沟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不应当

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以及错误保全可能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2、就上述财产保全裁定，公司及代理律师将按法律程序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裁定的复议。
3、公司将基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及相关规定，保留追究申请人财产保全错误行为法律

责任的权利。
4、公司将持续关注此次诉讼及冻结事项的进展，针对可能造成的损失，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

施，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银行账户冻结事项不会影响主要银行账户的正常使用，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

影响。 因此， 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
13.3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事项。

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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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雅设计”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75号）。《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住
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1,500万
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2、本次发行价格为54.23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1年2月9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
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专业技术服务业
（M74）” 。 截至2021年2月4日（T-3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36.74倍。本次发行价格54.23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
为31.92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3、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2021年2月9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投资者在
2021年2月9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5、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2月18日（T+2日）公告的《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1年2月18日（T+2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1,5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公司股东不在本次发行过程中

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通过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54.23元/股

发行对象

2021年2月9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2021年2月5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号）的规定。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

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2月9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兴华路6号华建工业大厦 （又名： 南海意库）5号楼302B、303、

404
发行人联系电话 0755-2667782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21-52523076、52523077

发行人：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5日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75号）。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21年2月8日（周一）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5日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３３４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１〕
１６２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
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２，３３４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１％，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９，３３４万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１６．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
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
况（如有）将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Ｔ＋２日）刊登的《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Ｔ－１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Ｔ－１日，周一）０９：００－１２：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2,17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 的申请已于2020年9月29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 于2021年1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90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
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178万股，占发行
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4%。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26.7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95.95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55.35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

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2月8日（T-1日）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5日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恒而达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９４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６６，６７０，０００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６，６７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新度村亭道尾２２８号
联系人：沈群宾
联系电话：０５９４－２９１１３６６
２、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宁小波、张华熙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２６楼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０１０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2月5日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卡龙” 、“公司” 或“发

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64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保荐机构”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曼卡龙” ，股票代码为“300945”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4.56元/股，股份数量为5,1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
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55.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调整为3,646.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53.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8,826.8436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1,020.00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26.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73.5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92793081%，
有效申购倍数为5,186.90813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2月3日（T+2日）
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687,91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2,576,878.7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7,08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4,721.2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26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9,768,4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633,196股， 占网
下发行股票数量的10.03%，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47,088股，包销
金额为214,721.28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0.09%。

2021年2月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80105925、8010855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甬证调查字 2019051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收到立案调查
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2019 年 8 月 15 日、9 月 12 日、10 月 11 日、11 月 8 日、12 月 6
日、2020年 1月 3 日、2 月 10 日、3 月 9 日、4 月 8 日、5 月 7 日、6 月 8 日、7 月 7 日、7 月 20 日、8 月 20
日、9月 18日、10月 16日、11月 13日、12月 11日、2021年 1月 8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
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以上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收到相关
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
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
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
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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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嵘泰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4, 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3575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 000 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4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 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20.34 元 /股。 根据《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
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 734.11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 6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09189%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2 月 5 日（T+2 日）16: 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2 月 5 日（T+2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2 月 4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嵘泰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3203, 8203
末“5” 位数 10066, 22566, 35066, 47566, 60066, 72566, 85066, 97566, 75995

末“7” 位数 8537609, 9787609, 7287609, 6037609, 4787609, 3537609, 2287609,
1037609, 9300332

末“8” 位数 11617677, 61617677
末“9” 位数 12064674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嵘泰股份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6, 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1, 000 股嵘泰股份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2 月 3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3, 04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 795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 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
申购， 其余 3, 04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2, 791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3, 817, 480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价格
（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
（万股）

1 孙英 孙英 20.34 300.00
2 张志雄 张志雄 20.34 300.00
3 黄晓塘 黄晓塘 20.34 300.00
4 翁家恩 翁家恩 20.34 300.00

合计 - - - 1, 2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公
募基金、养老金
及社保基金）

1, 014, 680 26.58% 2, 090, 658 52.27% 0.02060411%

B类投资者（年
金和保险资金） 707, 100 18.52% 959, 299 23.98% 0.01356667%

C类投资者（其
他） 2, 095, 700 54.90% 950, 043 23.75% 0.00453330%

合计 3, 817, 480 100.00% 4, 000, 000 100.00% 0.01047812%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 410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153791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5 日


